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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妻3月成立新公司 服務在港內企
律師：楊稱􀎠太太已不幫國企上市􀎡不能釋疑

【大公報訊】記者郝壽、李斯達報道
：一直藉抹黑內地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其任職律師的妻子
陳穎瑜（Eve Chan）被網友曝出循協助國
企來港上市獲利。大公報調查發現，陳穎
瑜今年三月新創辦一間顧問公司，其中的
董事、股東都受聘於內地來港上市企業，
該顧問公司更與陳穎瑜本月才卸任合夥人
的律師事務所共用同一辦事處地址；而楊
岳橋日前拍片回應事件時僅稱妻子 「現已
不幫國企上市」，有避重就輕、轉移視線
之嫌。

大公報記者循公司查冊、商業登記及
上市公司年報等資料，發現過往業務範圍
之一是協助國企來港上市的陳穎瑜，今年
三月創辦了 「亮誠顧問公司」，任董事的
她佔股四成，另兩位股東傅曼儀、羅柱榮
分別佔股四成和二成，其中傅亦任董事；
而亮誠恰恰與陳穎瑜曾任合夥人的費智恒
律師事務所，共用上環某大廈的同一辦事
處地址。

資料提及，亮誠的 「公司秘書」由領
駿企業服務公司擔任，而傅曼儀、羅柱榮
分別是領駿的董事及股東；傅、羅二人又

各以領駿的名義，為至少四間內地來港上
市的企業提供「公司秘書」服務，包括中國
賽特、萬星控股、卓爾集團及大洋集團。

資料又顯示，陳穎瑜至本月才不再擔
任費智恒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惟其個人
簡介、相片等資料仍留在該律師事務所的
網站上。

律師黃英豪認為，為香港上市企業提
供 「公司秘書」服務通常有三類人，即事
務律師、會計師及考獲 「公司秘書」專業
資格者，而一間律師事務所與一間涉及 「
公司秘書」業務的顧問公司共用同一地址

，該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又轉至該顧問公
司任職，其中一種常見的可能性是：該顧
問公司其實正是該律師事務所為開拓 「公
司秘書」服務而開設的分支機構。

黃英豪指出，若這種可能性適用於陳
穎瑜的情況，而陳穎瑜新任職的顧問公司
又牽涉為來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提供服務，
則楊岳橋聲稱其太太 「現已不幫國企上市
」的講法有疑點，有待當事人開誠布公。

大公報記者就上述資料向楊岳橋查詢
，惟他回應說： 「唔需要，亦都無嘢補充
，有乜嘢條片已經講晒。」

據悉死者姓盧，21歲，是教育大學文
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音樂系二年級學生，與
家人住在上水，並非上址居民。有消息指
，她今年與男朋友分手後，情緒受困擾及
生活不快問題，曾到北區醫院精神科求診
，今年三月曾在家中企圖自殺。

牆身用紅筆留抗爭字句
事發於昨午近四時，盧女從福泰樓高

處墮下，先撼撞大廈簷篷石壆，頭爆肢折
，倒卧地上。有途人乍聞巨響，循聲查看
驚見有人墮樓，報警求助。救護員接報趕
至，檢驗證實事主當場死亡。警方用帳篷
覆蓋遺體，聯絡事主家人到場協助調查。
一名女親友到場認屍時，掩臉痛哭，場面
哀傷。遺體於晚上由仵工移走。

警方其後登樓調查時，在24樓梯間牆
身發現反 「修例」的字句。初步調查相信
事件無可疑，死因有待驗屍確定。據悉，
盧女早前多次參與反修訂《逃犯條例》遊
行及集會，但未曾通宵留守。她於墮樓前
拍下牆身字句，上傳至社交平台Instagram
，有朋友追問其安危，但未獲回覆。另有
其友人指出，前晚與盧女晚膳時，見她精
神不俗，並無異樣，也沒發表任何有關反
修例的意見，直至昨日看到她的Instagram
始知噩耗。

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招祥麒稱，對學生
輕生消息感到震驚和傷感。他稱社會出現
矛盾，坊間充斥各種未經證實資訊，容易
令人做出錯誤決定，呼籲年輕人保持冷靜
，細心分析，不宜任由情緒牽動。作為教

育工作者，他強烈呼籲，不論政見如何，
不應鼓吹、引導其他人要與自己持相同意
見，增加社會矛盾。教大發言人稱，已即
時啟動危機處理機制，並正嘗試聯絡該學
生的家人提供協助。學生如需情緒支援，
可致電校方24小時熱線8208 1155。

葉兆輝：自殺與社會氛圍有關
精神科專科醫生丁錫全稱，死者在牆

上寫字後墮樓，估計是想警惕大家，喚發
社會大眾同情。但他擔心一些有情緒波動
的人，在社交媒體或報章接觸到 「以死明
志」的信息，嚴重時可能引發 「骨牌效應
」，令人接二連三模仿。丁續稱，現時香
港社會雖正為《逃犯條例》陷入爭論，
但市民應要冷靜下來，理性討論事件，
不要被大眾傳媒報道挑起情緒， 「因為
呢啲事而做出無謂犧牲，絕對係唔值得！
」同時，他指當遇到情緒問題時，應找身
邊的人傾訴，親友亦要留意家人會否有異
樣，多些關心和鼓勵家人，不要用極端方
法抗爭。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強
調，自殺事件和近來社會氛圍有很大關係
，據指死者近期和男朋友存在感情問題，
本來未必會導致自殺悲劇，但不斷在社
會氛圍影響下， 「會令同學合理化了一
個不合理的行為」。葉兆輝強調，大家
要多關心年輕人需要，若發現情緒問題
要迅速尋找專業人士求助， 「完全沒有
需要用死亡傷害自己和他人，這不是有
效的行為」。

大公報突發組

一名21歲教育大學女生昨日在粉嶺嘉福邨福泰樓高處墮
下身亡。據悉該女生讀中五時有企圖自殺前科，並因感情挫
折患上抑鬱病，今年3月又受失戀打擊致情緒不穩。警方列作
「自殺」 案處理。有精神科醫生指出，社會雖面對重大爭議
，惟市民應冷靜理性討論，避免挑起情緒，引發自殺的 「骨
牌效應」 。有教大校董擔心，坊間充斥各種未經證實資訊，
容易令人做出錯誤決定。

失戀兼抑鬱 教大女生墮樓亡
頻赴反修例集會 專家：坊間謠言易令人做錯誤決定

特區政府：未獲授權禁入軍用碼頭範圍

與反修例有關命案半月三宗

【大公報訊】突發組報道：面對《逃
犯條例》，市民各有訴求。有心理學家呼
籲，選擇輕生絕對不是解決問題，或引起
社會關注的最好方法，市民避免仿效。同
時，社會應停止再製造更多矛盾，以免將
輿論推去另一個極端。

社會應停止再製造矛盾
市民需要先冷靜下來，再了解意外的

完整經過，避免過分代入死者感受。如感
到情緒受到困擾時，應要 「停一停，諗一

諗」，並找朋友家人傾訴，方為上策。
臨床心理學博士萬家輝接受《大公報

》查詢時表示，得悉有大學生跳樓輕生感
到遺憾及悲傷。惟萬強調，無論如何，選
擇輕生絕對不是解決問題，或引起社會關
注的最好方法。 「當情緒受困擾時，好多
人會突然 『諗埋一邊』，好容易做出錯誤
抉擇。所以當意識到自己情緒好激動時，
應該更加要 『停一停，諗一諗』。要知道
辦法總比困難多，好好愛惜自己愛惜家人
，搵朋友傾訴，搵人幫手絕對唔係壞事。

好多時傾吓傾吓，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

輝指出，閱讀有關因反《逃犯條例》而自
殺新聞時，應小心避免有 「欠咗佢」的想
法， 「因為一個人自殺原因到底係乜嘢，
因多方面問題，定單一問題，只有事主自
己最清楚，大家更唔好將事件加以發酵，
擴大對關注者的傷害。」葉又認為，現在
任何事都可觸發更多戾氣，故社會應停止
再製造更多矛盾，以免將輿論推去另一個
極端。

心理學家：輕生非引起關注方法

【大公報訊】突發組報道：一名65歲
姓余的劍道教練，前晚（28日）在西灣河
港島東體育館內與學員練習期間，突然暈
倒昏迷，康文署職員接獲通知，立即拿出
場內自動心臟去顫器（AED）急救。余及
後由救護車送院，經搶救後情況危殆。據
悉，余有心臟病紀錄，已排期做手術。

前晚10時許，余國超（65歲）於西灣
河港島東體育館舞蹈室內教學期間，突然
不適暈倒。在場職員聞訊後，立即取出
自動心臟去顫器（AED）為余急救，其
後再由救護員送往東區醫院搶救，經搶
救後情況仍然危殆。消息稱，余有心臟病
紀錄。據資料顯示，事發時場館由香港劍
道協會租用，逢周五晚上9時至11時均有劍
道課程。

香港劍道協會幹事李淑玲表示，前
晚涉事課堂包括余教練在內有5人，課
堂分教授及練習上、下兩部分。事發時

正值下半部分自由練習時間，余與其中一
名會員正進行對練，不算劇烈，其間余在
站立期間突然病發暈倒。她又提到，余早
前已通知協會有心臟病，已排期進行手術
，會方得悉後已提醒對方要注意身體，並
調節運動強度。據悉，余現時在深切治療
部留醫，正接受治療。而昨晨有親友及學
員亦在余的社交網站Facebook發文，慰問
他的狀況，並祝願他早日康復。

余國超自1981年起習劍，至今38年，
現為劍道鍊士六段。余曾在80及90年代參
加劍道比賽，屢獲佳績。他曾擔任香港劍
道協會委員、評審委員、高級教練等職位
。他亦在公開賽擔任裁判，於1989年創立
一間劍道館。

65歲劍道教練 練習期間昏迷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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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有《照會》中區軍用碼頭須交駐軍

▲

楊
岳
橋
妻
子
陳
穎
瑜

【大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明
表示，與中區軍用碼頭相關的五項修訂附
屬法例已在昨日零時零分生效；公眾人士
必須遵守法律，不可在未獲授權下進入碼
頭範圍。

政府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英國政府就香港軍事用地未來用途的安
排互換照會，軍用碼頭是特區政府須為中
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重建的五項軍事建
築物和固定設施其中之一。照會早在1994
年11月11日生效，軍用碼頭是整個照會下
現時唯一尚未移交駐軍的軍事設施。特區
政府有責任按照會盡快將碼頭交與駐軍用
作防務目的。

聲明指，特區政府過去在不同場合已
多次向公眾說明軍用碼頭的背景。香港社
會過去多年也多番討論填海工程、軍用碼
頭的建造工程、修訂法定圖則工作。城市
規劃委員會按法定程序處理有關圖則所收
到的公眾申述和意見，並在充分考慮公眾
意見及其他相關因素後，決定不向該草圖
作出修訂。

有關圖則其後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核准。與軍用碼頭相關的附屬法例修訂
工作今年4月取得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支
持，並已在有關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討論。

經修訂五項附屬法例於昨日生效。根
據《受保護地方（保安）條例》，碼頭已
成為 「受保護地方」。任何人無適當授權
進入受保護地方，或在該地方內作出無授
權的作為，或作出非法行為，可被拘捕。

違者罰五千監禁兩年
任何人抗拒或妨礙特派守衛、警方履

行職責和執行拘捕，或如未獲授權而進入
受保護地方，並在特派守衛或警隊人員要
求他離開該地方的緊接範圍時沒有離開，
均屬違法行為。觸犯該條例相關條文，一
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1級罰款2000元

並監禁六個月。
此外，軍用碼頭陸上範圍內四座建築

物已列作禁區，任何人若沒有當局根據《
公安條例》第37條發出的許可證或第38A
條給予的許可不得進入。任何人無獲許可
而進入禁區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可處第2級罰款5000元並監禁兩年。

政府強調，公眾人士必須遵守法律，
不可在未獲授權下進入碼頭範圍。特區政
府會在完成所需工程後，將碼頭移交駐軍
管理。駐軍將來會在不影響防務工作的條
件下，考慮打開圍封碼頭的活動欄柵，供
市民進入非禁區範圍通行。

回歸前，駐港英軍在維
港海岸範圍設有供其專用的
海軍基地和碼頭設施，碼頭
設施其後因受中環灣仔填海

工程影響而需覓地重建。根據中國政府和
英國政府就香港軍事用地未來用途的安排
互換的照會（《照會》），當中五處軍事
用地因為在回歸前受到影響，需要為駐軍
重建相關的軍事建築物和固定設施。中區

軍用碼頭屬上述類別。在將碼頭移交與駐
軍前，有關範圍一直由特區政府暫時管理
。而中區軍用碼頭亦是整個《照會》內唯
一尚未移交與駐軍的軍事設施。今年四月
保安局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指政府計劃於本立法年度內，提交法例
修訂建議予立法會，並於立法工作完成後
，將碼頭正式移交與駐軍。而議案已在6月
29日自動生效。

【大公報訊】棄保潛逃遠在德國的 「
港獨」分子黃台仰，昨晚不忘在Facebook
發帖，借教大生墮樓事件大抽 「政治油水
」稱，「他們的犧牲是為了我們的未來」。

事實上，與反《逃犯條例》相關命案

，在半個月內已有三宗。其中一宗發生在6
月15日，一名身穿黃色雨衣的男子，危站
在太古廣場三樓工程鋁架，旁邊掛有一幅
抗議修逃犯例的橫額。消防員趕至，試圖游
說男子返回安全地方不果，其後男子掙扎

下不慎墮地，重傷昏迷，送院後搶救不治。
另一宗則在翌日反修例遊行後，一名

90後青年在參與遊行後，在中環碼頭與六
旬男子發生爭執，六旬男被推跌地上，後
腦着地重創昏迷，送院留醫兩日後不治。

▲65歲姓余劍道教練上課暈倒昏迷，搶
救後命危 Facebook圖片

▲

墮樓女生就讀於教育大學；有精神科
醫生指出，社會雖面對重大爭議，惟市
民應冷靜理性討論，避免挑起情緒

生命可貴 求助有門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撒瑪利亞會熱線（多種語言）

生命熱線：

東華三院芷若園：

明愛向晴軒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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